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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螺洲TOD项目2021年4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首融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3月25日提交了2021年4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福州螺洲TOD项目公司2021年4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于2021年3月25日提交的2021年4月的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107笔，合计2,537.21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1,796.62万元，销售费用534.99万元，管理费用5.60 万元，不可预见费用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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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4月计划金额

	 土地款支出 
	-

	 大配套支出 
	-

	 工程款支出 
	1,796.62

	 销售费用 
	534.99

	 管理费用 
	5.60

	 财务费用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 
	-

	 所得税 
	-

	 其他净支出 
	-

	 与融创集团内各公司往来 
	-

	不可预见费
	200.00

	 资金流出小计 
	2,537.21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2、 福州螺洲TOD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1年4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1,796.62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2020年12月31日与厦门科实照明有限公司签订的《C8#楼泛光照明工程合同》，提供福州云洲郡C8#楼泛光照明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及报价清单范围内所有内容，合同总价148,318.00元。合同按月支付进度款，每期发包人付至当月进度的85%。根据厦门科实照明已完成合同约定工程量，尚未完成结算手续；本期预计付至合同总价的85%，即126,070.30元，符合合同约定。
（2） 2020年12月10日与天津宏易空调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示范区空调（设备）空调工程设备（小额供货）采购合同》，提供福州云洲郡项目C8#空调（设备）供货及质量保修，合同总价488,204.24元。合同签订后10日内，发包方支付承包合同价款90%，剩余合同价款在货物验收合格并完成合同结算10日内支付完毕。根据天津宏易已完成项目C8#空调（设备）空调工程设备（小额供货）采购工作，于2020年12月21日完成付款439,383.82元。本期完成货物验收合格并完成合同结算10日内支付完毕，付合同剩余款48,820.42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3） 2020年12月31日与天津宏易空调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示范区空调（安装）采购合同》，按照甲方提供设计院图纸位置及美的变频多联空调的技术设备要求，将设备安装到位并进行试运行及交付使用过程中的售后服务，合同总价234,964.78元。合同签订后10日内，需支付施工单位合同价款90%，剩余合同价款在系统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并完成结算后10内支付完毕。根据合同已完成示范区空调（安装）采购工作，计划付款付至合同总价的85%，即199,720.06元，未超出合同约定付款。
（4） 2020年11月18日与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签订的《云洲郡售楼部项目电梯安装合同》，提供云洲郡售楼部3台电梯的安装工程，合同总价82,300.10元。1、发货前7个工作日内，支付该批次产品安装费总额的50%。2、电梯安装完毕并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有关验收并取得相应的证件后，且按规定格式开出银行质量保函给甲方后7日内，支付该批次产品安装费的50%。3、工程竣工验收和配合全面工程验收后需配合办理结算，结算完成且按规定格式开出银行质量保函给后7日内，支付至结算金额的100%。根据杭州西奥已完成售楼部电梯安装工程，本期计划付款至合同价的85%，即69,955.09元，未超出合同约定付款。
（5） 2020年11月18日与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签订《云洲郡售楼部项目电梯采购合同》，提供电梯采购服务，合同总价326,731.20元。1、采购合同签署生效后，发出《订货通知单》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实际供方支付产品合同价款的20％作为预付款，实际供方收到此款项即刻进行生产。2、经提前确认具备发货条件后,在《发货确认函》确认的发货日期前,(电梯速度小于等于2.5m/s的，为发货日期前20日内；电梯速度大于等于3m/s的，为发货日期前30日内)，支付产品该批次合同价款的50％。3、电梯项目经监督检验合格并取得《电梯监督检验合格证》后7个工作日内，办毕使用登记手续并移交产品及产品的全部竣工资料的情况下，且供方按规定格式开出银行质量保函后，支付该批次合同价款的30%。根据杭州西奥已完成售楼处电梯采购合同，本期计划付款至合同总价的85%，即277,721.52元。未超过合同规定付款。
（6） 根据2020年8月14日签订的全过程造价咨询工程中标文件，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为中标单位，中标价格为4,653,186.80元，本期计划支付工程款520,800元，目前全过程造价咨询工程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7） 2020年12月8日与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的《云洲郡项目示范区总承包合同》，C8#总承包工程（含机电）项目总承包工程,委托完成本工程项下范围内的施工、总包管理、维护、调试、竣工验收、修补、保修、工程保险和工程服务等工作，合同总价4,162,708.14元。主体结构封顶，付至该栋楼对应产值的80%，竣工内部验收合格完成物业移交手续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7%，结算额的3%作为保修金。主体结构封顶，付至该栋楼对应产值的80%，2020年12月25日已付款3,315,713元；竣工内部验收合格完成物业移交手续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即3,538,301.91元，本期计划付剩余款222,588.92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8） 2020年12月21日与福建绿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福州云洲郡项目示范区景观合同》，对C8#景观施工图（含设计变更图纸）进行施工，合同总价6,389,742.41元。承包方提交完整的竣工资料后，按已核实完成的合格工程量，支付至该累计工程款的80%（含前期已付款）；竣工决算完成后，支付至决算总价的95%，剩余5%为保修金；累计已完成付款4,393,388.95元；本期完成工程产值753,435.00元，支付至工程款的80%，即602,748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9） 2020年12月18日与泉州市磊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福州云洲郡项目示范区外立面合同》，提供示范区外立面工程劳务，合同总价3,729,914元。承包人每月25日提交已完工程的付款申请书审批，每次按确认产值的80%支付；竣工款付款金额:通过竣工验收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85%;结算完成，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结算额的5%作为保修金。累计已完成付款2,494,933.86元；本期完成工程产值375,000元，按确认产值的80%支付，即30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10） 2020年12月28日与齐家居美（苏州）精装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福州云洲郡项目示范区精装修工程》，提供福州云洲郡C8#、样板房、归心社区及物业管理用房精装修工程，合同总价5,268,708.15元。进度款选用按周期付款，以实际完成工程量，并经验收合格、资料齐全为付款依据，每月按确认产值的80%支付；竣工款付款金额：工程全部完工，验收达到竣工验收标准，支付至合同项下工程合同价款的85%；结算款付款金额：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结算额的5%作为保修金。累计已完成付款3,794,138.52元；本期完成工程产值805,015.78元，周期付款按确认产值的80%支付即684,263.41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11） 2020年11月12日与福建岩土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的《地质勘察技术服务合同》，提供云洲郡展示区地质勘察技术服务，合同总价413,248.38元。完成钻探工作经审定合格后，支付已完工程合同价款的80%；提供准确的勘探技术报告，经审定且经图审中心审查合格通过后，双方办理工程结算，结算完毕，支付至工程结算价款的95%；工程结算工程款的5%作为履约保证金，在本项目土方及桩基基础工程完成，且主体桩基础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若实际情况与提供的勘探技术报告内容相符，一次性无息付清。累计已完成付款330,598.70元,本期已按合同约定验收合格，计划付清合同总价，剩余应付款为82,649.68元。
（12） 计划支付给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基坑支护及桩基工程款3,000,000.00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3） 根据2021年3月16日签发的云洲郡项目监理工程的中标文件，福建省京闽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为中标单位，中标价格为5,069,874元，本期计划支付工程款142,260元，目前云洲郡项目监理工程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4） 计划支付给福建榕桓建设有限公司的项目C区搬迁工程款1,500,000.00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5） 计划支付给福建省现代工程勘察院的项目沉降观测与基坑监测款300,000.00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6） 计划支付给福建省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的项目桩基检测款307,040.00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7） 计划支付给福建省方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C8#消防工程款268,531.97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8） 计划支付给福建省建研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的项目基坑支护设计合同款240,300.00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9） 2020年9月28日与上海卡纳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福州市云洲郡项目装饰装修设计合同》，提供项目展示区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合同总价1,380,600.00元。1、预付款支付总金额的20%，276,120元；2、平面白图设计：支付总金额的20%，276,120元；3、方案扩初设计支付总金额的20%，276,120元；4、施工图设计支付总金额的30%，414,180元；5、施工现场服务、工程完工并验收合格，支付总金额的10%，138,060元。累计已完成付款828,360.00元，本期支付已完成施工图设计和施工现场服务、工程完工并验收合格的合同总价的30%，即414,18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20） 计划支付给上海卡纳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软装设计及制作费用311,160.00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1） 计划支付给上海中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方案阶段）》，承担项目室内设计方案阶段设计任务工程款1,069,386.00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预估合同总价为7,152,000.00元,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2） 2020年11月26日与嘉博联合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施工图阶段》，为云洲郡提供建设工程施工图阶段设计服务，合同总价为10,497,000.00元。本合同生效后支付设计费总额的10%，即1,049,700.00元作为预付款（本合同履行后，该款项抵作设计费）;2、提交初步设计成果文件经审核确认并获取外部批复后，支付设计费总额的20%，计2,099,400.00元；3、设计人提交完整施工图成果文件经审核确认并完成施工图纸会审后，支付设计费总额的40%，计4,198,800.00元;4、完成室外总体，市政配套，精装等配合服务工作成果后并经审核确认后，支付设计费总额的1,574,550.00元。5、 结构封顶后，经审核确认后，支付设计费总额的10%，计1,049,700.00元（提供设计费总额100%，否则发包人有权拒付款）；6、在竣工备案后20天内进行结算，在确认完成各项设计任务及施工配合工作后，且设计人无任何违约的前提下，在结算完毕后一次性结清设计费余款。累计完成付款3,149,100.00元，本期设计人提交完整施工图成果文件经审核确认并完成施工图纸会审后，支付设计费总额的40%，计4,198,8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23） 2020年11月19日与福建天正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事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图文件审查合同》，对云洲郡施工图文件审查，合同总价533,110.00元。乙方在福建省建筑工程施工图数字化审查系统中提交《福建省房屋建筑、市政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后，甲方可自行在福建省建筑工程施工图数字化审查系统中下载《施工图审查报告书》、《施工图审查合格书》、施工图审查后图纸等审查成果文件。在下载审查成果后15个工作日内，付清施工图文件审查费的全部金额。本期计划付合同全款合同总价533,11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24） 2021年3月15日与福建中联众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氡检测服务合同》，对建设项目的土壤氡浓度检测，合同总价13,000.00元。出具检测报告及全额发票后，以此作为通知，甲方收到发票原件后20个日历天内付全款100%的检测款，本期预计完成土壤氡浓度检测，申报绿色建筑图审，计划付检测合同总价13,0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25） 2021年3月15日与福建置信绿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绿色建筑咨询服务合同》，提供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总价141,400.00元。合同签订后且收到等额有效发票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支付50%，计70,700元；获取施工图审查合格证并经书面验收确认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50%，计70,700元。本期预计获取施工图审查并完成验收确认，计划付清合同总价141,4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26） 2021年2月3日与杭州东昊照明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云洲郡项目示范区泛光设计合同》，示范区泛光照明设计，合同总价120,000.00元。概念及深化：成果交付经假发书面确认后，付合同总价的50%，60,000.00元；施工图成果交付确认经甲方书面确认后，付合同总价的45%，54,000.00元；项目完成竣工备案后付合同总价的5%，6,000.00元；本期预计完成竣工备案，付清合同总价120,0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27） 2020年12月3日与福建省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幕墙）施工图阶段》，提供玻璃幕墙、石材幕墙、铝单板幕墙、铝合金门窗、格栅、玻璃栏杆、铝合金百叶窗、雨棚等幕墙设计相关劳务，合同总价654,150.00元。1、合同生效后7天内，支付设计费总额的20%,即130,830.00元作为预付款；2、提交初步设计成果文件经审核确认并获取外部批复后7天内，支付设计费总额的20%计130,830.00元;提交完整施工图成果文件经审核确认并完成施工图纸会审15天内，支付设计费总额的40%，计261,660.00元；完成室外总体，市政配套，精装等配合服务工作成果后经审核确认后7天内支付设计费总额的15%；竣工备案结算，在确认完成各项设计任务及施工配合工作后，且设计人无任何违约的前提下，在结算完毕后15天内一次性结清设计费余款。累计已完成付啊坤261,660.00元，本期预计完成提交完整施工图成果文件经审核确认并完成施工图纸会审，支付设计费总额的40%，即261,66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28） 2020年12月7日与荷于景观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云洲郡景观（方案-施工图）设计合同》，委托为云洲郡项目（方案-施工图）设计合同提供概念设计、方案设计、扩初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现场服务，合同总价3,800,000.00元。（1）预付款：合同总额的15%，（2）概念设计：合同总额的5%；（3）方案深化：合同总额的25%；（4）扩初设计：合同总额的25%；（5）施工图设计：合同总额的20%；（6）施工现场服务：合同总额的10%。累计已完成付款760,000.00元，本期预计完成方案深化,支付合同总价的25%，即950,000.00元。未超出合同约定付款。
（29） 驻场监管交接前，项目公司与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科天创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分公司签订的《仓山宗地2020-08号地块上盖开发及白地基坑开挖对螺洲车辆段影响的安全评估技术咨询合同》，提供仓山宗地2020-08号地块上盖开发对车辆段影响的安全评估技术咨询服务，合同总价3,600,000.00元。预付款支付合同总价的30%，计1,080,000.00元；完成成果报告并提交审核且受到等额合规发票后支付合同总价的30%作为期间成果咨询费，计1,080,000.00元；提交全部成果报告并经地铁公司地保科认可且通过评审，支付合同剩余款项，计1,440,000.00元。本期预计完成提交全部成果报告并经地铁公司地保科认可且通过评审，支付合同剩余款项1,440,0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经审核，本月工程款涉及的合同中20项已经签订，剩余的合同均未签订，资金计划表中的金额为预估金额，需待合同签订后根据合同条款及完成产值情况确定是否合理。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项目开发节奏表》，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4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4月的销售费用支出共75笔，共计534.99万元，包括营销部员工的工资、奖金、福利及餐费报销以及广告宣传等费用，具体分析如下：
（1） 2021年3月12日与杭州捷群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2021年度广告服务合同》，提供广告营销策划（不包括微信服务）服务，合同总价132万元。合同执行时间为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月均服务费为11万元；累计已完成付款22万元，本期完成3月份的执行情况，计划付款11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2） 计划支付给杭州据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2021年度微信服务合同费用4.38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 2020年11月19日与上海良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展厅服务合同》，提供展厅设计制作及安装服务，合同总价292万元。完成方案设计服务，支付至合同总价的10%；完成软硬件深化阶段，支付至合同总价的30%；完成硬件采购阶段，支付至合同总价的50%；完成安装与施工阶段服务，支付至合同总价的70%；完成软硬件现场调试，支付至合同总价的95%；软硬件完成验收并履行完毕质保义务，支付至合同总价的100%。累计已完成付款146万元；本期完成安装与施工阶段服务，支付至合同总价的70%，即204.4万元，剩余可付款58.4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4） 2021年1月28日与杭州臻挚标识有限公司签订的《设计服务合同》，提供项目精神堡垒设计服务，合同总价14.97万元。完成附赠制作、安装服务后，一次性付清费用。本期已完成合同服务，一次性付清合同总价14.97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5） 2021年1月28日与上海市山之田模型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沙盘设计服务》，提供项目沙盘设计服务，合同总价45.5万元。完成附赠制作、安装服务后，甲方一次性付清费用。本期完成合同服务，一次性付清合同总价45.5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6） 2021年1月15日与杭州角动量科技有限公司《关于LED屏及广告机合同》，完成甲方委托的LED显示屏和广告服务等全部事宜，合同总价51.38万元。制作、安装材料全部进场且经初步清点、查验合格后预支付合同总价款的60%，即308,253元；全部完成合同约定LED显示屏和广告机设备设施并经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5%，即179,814.25元；合同总价款的5%，即25,687.75元作为质保金；质保期届满后，提供申请付款的相关资料，支付剩余合同总价款。累计已完成付款30.83万元，本期完成合同服务，付至合同总价95%，即48.81万元，剩余可付款17.98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7） 2021年2月8日与杭州玳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智慧屏软件采购及技术服务合同》，采购软件产品并要求在产品基础上按照要求进行定制程序化开发，合同总价59.97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试点上线完成，并签署《项目试点上线眼熟报告》，支付合同总价25%；推广上线完成满3个月后，验收合格并签署《项目验收报告》，支付合同总价的10%；1年运维期届满，支付合同总价的5%。累计完成付款35.98万元，本期完成合同服务付至合同总价的95%，即56.97万元，剩余可付款20.99万元。
（8） 计划支付给杭州天朗视觉科技有限公司的户型图三维拍摄费用4.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9） 2021年1月28日与杭州臻挚标识有限公司签订的《设计服务合同》，提供云洲郡TOD项目落地发光字设计服务，合同总价8.7万元。完成附赠制作、安装服务后，一次性付清费用。本期完成合同服务内容，一次性付清合同总价8.7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10） 2021年1月28日与杭州臻挚标识有限公司签订的《设计服务合同》，提供云洲郡TOD项目示范区标识标牌设计服务，合同总价14.3万元。完成附赠制作、安装服务后，一次性付清费用。本期完成合同服务内容，一次性付清合同总价14.3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11） 计划支付给上海思冠广告有限公司的工艺工法墙服务费用38.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2） 计划支付给上海思冠广告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的制作中岛盒子费用14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3） 计划支付给福州智立方传媒有限公司的项目示范区围挡服务费用7.93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4）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项目罗马旗制作费用7.09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5） 计划支付给杭州视界光影像设计有限公司的大区效果图费用5.1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6）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样板房窗户软膜灯箱费用0.5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7） 计划支付给福州壹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入市活动费用15.4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18） 2021年1月15日与福州瑞意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视频服务合同》，拍摄云洲郡TOD项目外景和内景，合同总价2.55万元。验收成果20日内，一次性付清。本期完成验收成果，支付合同总价2.55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19） 计划支付给福建九宫格纸制品有限公司的名片及折页制作费用0.4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0） 计划支付给福建九宫格纸制品有限公司的印刷品费用2.21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1）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展架费用0.3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2） 计划支付给厦门图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媒体灯箱费用0.1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3） 计划支付给福州印象五和印务有限公司的海报制作费用0.47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4） 2021年3月15日与福州日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微信头条广告发布合同》，项目品牌宣传广告，2021年1月4日福州日报官方微信头条播放1次，合同总价1.5万元。广告发布完毕并通过验收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广告费用。 本期完成合同服务，一次性付清合同总价1.5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付款。
（25） 计划支付给福州瑞意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工法工艺拍照服务费用0.1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6） 计划支付给台江区优润日用品经营部的礼品制作服务费用0.5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7） 计划支付给厦门大爱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媒体活动费用2.7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8） 计划支付给杭州市拱墅区光影摄影俱乐部的示范区拍照服务费用3.37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29）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遮阳伞费用0.39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0）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门防撞条费用0.43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1） 计划支付给浙江容亦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LED立项机采购服务费用0.78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2） 计划支付给台江区优润日用品经营部的采购拜访礼费用0.98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3） 计划支付给福州市鼓楼区创华贸易有限公司的春联采购费用0.3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4） 计划支付给福州印象五和印务有限公司的制作海报抽奖费用0.5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5）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拓客物料费用0.89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6） 计划支付给厦门图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汇达展位迁移增补费用2.0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7）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绿植围墙费用0.7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8） 计划支付给厦门大爱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媒体礼品0.61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39） 计划支付给杭州晶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制作卫星云图费用0.9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0） 计划支付给福州韦盛传媒有限公司的制作未来海灯箱费用0.64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1） 计划支付给厦门大爱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周末小丑活动费用0.5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2） 计划支付给福州众翼传媒有限公司的阵地包装费用17.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3） 计划支付给福州右岸传媒有限公司的南台大道投放费用7.8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4） 计划支付给厦门大爱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新春活动及元宵活动费用0.7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5） 计划支付给融创物业的物业人工服务费32.43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6） 计划支付示范区开放活动费用20万元，目前尚未确认承接单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7） 计划支付给福建三维恒信户外传媒有限公司的广告投放费用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8） 计划支付日报新媒体费用1万元，目前尚未确认承接单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49） 计划支付给台江区优润日用品经营部的情人节礼物费用0.1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0） 计划支付给莆田市涵江区顺航日用百货商行的开办流程费用11.8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1） 计划支付给福建九宫格纸制品有限公司的印刷品费用0.73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2） 计划支付给台江区优润日用品经营部的物料礼品费用2.9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3） 计划支付公交投放费用4.5万元，目前尚未确认承接单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4） 计划支付给杭州角动量科技有限公司的LED二次增补费用0.99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5） 计划支付户型图渲染费用1万元，目前尚未确认承接单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6） 计划支付给厦门房答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好房软文推广费用7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7） 计划支付给福建轨迹传媒有限公司的地铁广告推广费用12.8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8） 计划支付给杭州博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管视频拍摄费用8.3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59） 计划支付制作二楼立板费用1万元，目前尚未确认承接单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0） 计划支付给福建多加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广告推广费用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1） 计划支付给福州百达广告有限公司的超市广告推广费用2.6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2） 计划支付推广费用20万元，目前尚未确认承接单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3） 计划支付制作类费用10万元，目前尚未确认承接单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4） 计划支付给深圳市文达智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关于人脸识别采购的合同》费用1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5） 计划支付给福州市鼓楼区玉兰轩文化用品店的办公用品、固定资产采购费用2.2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6） 计划支付给福州市鼓楼区玉兰轩文化用品店的办公用品费用0.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7） 计划支付给福州市鼓楼区玉兰轩文化用品店的办公微型投影仪费用0.1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8） 计划支付给福州市鼓楼区玉兰轩文化用品店的ipad采购1.9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69） 计划支付给福州市鼓楼区玉兰轩文化用品店的激光笔采购费用0.04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70） 计划支付给浙江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的工装制作费用1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71） 计划支付给福州艺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小蜜蜂服务费用11.77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72） 计划支付给福建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点位费0.60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73） 计划支付给福建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点位费4.8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74） 计划支付给福州古厝保护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点位费3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75） 计划支付给戴尔（中国）有限公司的戴尔电脑采购费用1.32万元，目前合同尚未签订，具体支付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及完成产值为准。
项目公司营销计划及人员工作计划尚未排定，届时将根据实际人员安排进行支付相应费用，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4月的管理费用支出共计3笔，共计5.60万元，包括月度招待费、水电物管及其他日常行政费用，具体分析如下：
（1） 月度招待费在4月预计支付4万元；
（2） 水电物管3月份支付0.3万元；
（3） 其他日常行政费用共计1.3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项目公司4月份的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表编制基本合理，公司的办公室房租及水电物管的支出符合企业情况，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不可预见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4月份的不可预见费用为200.00万元，以备一些不可预测的资金支付。
3、 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1年4月资金计划按款项类别分类，分类信息明确，直观，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部分付款时间较之现金流预测表略有调整。由于部分合同在提交预算时未签订属正常情况，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审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1年4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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